
南宁学院教务处文件
教字〔2025〕163 号

关于遴选首批教学改革示范课堂的通知

各单位、部门：

为落实《南宁学院深化校风建设实施方案》（南院党

〔2024〕79 号）关于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工作要求，深化教

育教学改革，创新课堂教学模式，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

作用，通过教学方式变革带动学风质效提升，树立先进典型，

推广优秀经验，学校决定开展首批“教学改革示范课堂”遴

选建设工作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设目标

以教学改革创新为突破口，通过遴选建设部分示范课堂，

推动课堂教学从“教师中心”向“学生中心”转型，从“知

识传授”向“能力培养”深化。重点打造互动高效、深度参

与的课堂新样态，形成可推广的教学改革范式，全面提升课

堂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效。

二、立项规模和支持政策

学校计划立项建设 2 个示范课堂，为每个立项课堂提供

10000 元建设经费（验收通过后拨付至学院绩效）。立项课

程建设成效作为评选教学不孤奖、推荐自治区级质量工程项



目以及教学竞赛的重要依据。

三、遴选范围与条件

本次遴选面向全校 2023、2024 级本科课程，由开课学

院自主申报（每个学院最多只能申报一个），申报课程应满

足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2025 年秋季学期开设的本科课程；

2.可安排在具备线上听评课功能的智慧教室实施；

3.承诺参与学校组织的教学改革培训及交流活动。

四、建设任务与要求

各学院应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和课程实际，聚焦教学改革

核心任务，重点推进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创新课堂教学模式。鼓励采用项目式、问题导向

式、案例式等互动教学方法，合理设计师生互动环节。支持

运用智慧教学工具提升课堂参与度，建议每节课设置针对性

互动任务。

（二）强化过程管理与学风建设。建议建立课堂纪律管

理规范，重点关注课堂参与度、抬头率等关键指标。提倡采

用信息化手段记录学习过程，加强课前预习、课后复习的引

导与检查。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。

（三）优化学业评价体系。倡导加强过程性评价，建议

平时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 30%。注重作业反馈质量，提倡

进行个性化学习指导。

（四）凝练特色改革经验。各学院应结合专业特点，形

成差异化改革方案。建设期内需总结可推广的教学创新经验。



五、实施流程

学校将按照“申报-评审-建设-验收”的工作流程推进

示范课堂建设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申报评审阶段（2025 年 6-7 月）

1.学院统筹申报

各学院应结合专业建设规划和人才培养需求，组织本院

教学改革示范课堂的遴选工作。由教学副院长牵头成立专项

工作组，通过教学研讨会、集体备课等形式，指导教师团队

凝练改革方向，择优推荐特色鲜明、示范性强的课程申报，

以学院为单位提交《南宁学院教学改革示范课堂申报表》。

2.学校评审立项

教务处组织专家评审确定拟立项建设名单。评审重点考

察三个方面：一是改革方案是否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，能

否有效解决当前教学痛点；二是教学团队是否具备相应的专

业能力和改革执行力；三是预期成果是否具有示范推广价值，

能否形成可复制的改革经验。

（二）示范建设（2025 年秋季学期）

获批立项的课程需安排在具备线上听评课功能的智慧

教室，按照实施方案开展为期一个学期的建设工作。教务处

将组织不定期观摩或中期检查。

（三）验收评估

建设期满，教学团队撰写实施总结报告。教务处将组织

专家（校领导）通过课堂实录、实地听课、学生访谈、查阅

过程材料（如教学日志、学生作业、互动记录等）、成果汇



报、问卷调查等其中一种或多种形式开展验收评估。重点考

察改革举措落实度、教学效果提升度及经验成果推广度三个

维度。

六、工作要求和材料报送

各学院应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确保示范课堂建设取得

实效，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
请有意申报学院于 6 月 30 日 11:00 前将本单位的申报

表发教学研究发展科黄运平老师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附件：南宁学院教学改革示范课堂申报表

南宁学院教务处

2025 年 6 月 20 日


